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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2553.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做好房屋土地车船信息登记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6]4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 为进一

步加强税源监控，夯实征管基础，堵塞税收漏洞，总局下发

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换发税务登记证的通知》（国税发

〔2006〕38号），从2006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换发税

务登记证（以下简称换证）工作。此次换证，增加了对纳税

人房屋、土地、车船等有关情况进行登记的内容，为做好该

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房屋、土地

、车船信息登记工作的重要意义 税务登记是税务机关对纳税

人实施税务管理的首要环节，是取得税源信息的重要渠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纳税人有义务在办理税务登记时如实填写税务登记

表，并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有关的证明、资料。对纳税

人的房产、土地、车船情况进行登记，不仅有利于税务机关

全面掌握税源，减少因税源零星、分散给管理带来的难度，

也有利于纳税人及时了解有关的纳税事项，更好地履行纳税

义务。各级地方税务机关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抓住换证这一契机，认真做好房屋、土地、车船有关情况的

登记工作，精心组织，狠抓落实，确保通过换证工作，切实

摸清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

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的总体税源及分布情况。 二、加强宣

传和辅导，周密部署各项工作 将登记房屋、土地、车船的有



关情况纳入税务登记管理是一项新的工作内容。各级地方税

务机关要做好宣传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要

通过网络、电话、公告等多种形式，事先告知纳税人在换证

的同时要填报《房屋、土地、车船情况登记表》（以下简称

登记表），并携带房屋、土地和车船有关证件的复印件；告

知纳税人新办、变更税务登记以及登记表中的有关内容发生

变化的，都需要填报登记表和提供有关证件的复印件。 各级

地方税务机关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通过多种渠道

使纳税人能够方便地取得登记表，并通过各种形式对纳税人

填表进行辅导，使纳税人了解登记表的内容、填报要求，完

整准确地填报登记表。对登记表的发放、收集、审核、整理

工作要进行周密部署，明确各个环节及相关部门的责任，对

发现的问题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确保房产、土地

、车船信息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